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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7月12日 
聯絡人： 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針對若干媒體報導本署偵辦三中等案，所謂「拿

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北檢穿越鍘馬」云云，

與事實不符，嚴重混淆視聽，本署澄清如下： 

一、 本署起訴書從未引用「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被告等涉犯法條為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及刑法第 342條等罪，起訴書

從未引用現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論者指

本署「拿《黨產條例》去質疑這樁十幾年前的交易」、

「演穿越劇」云云，誠屬悖離事實、混淆視聽之言

論。 

二、 本署起訴書所載，中影公司等名下部分黨產存有不當取

得之爭議，確有所據 

本署於三中等案之起訴書所載「中影公司、中廣公司及

國民黨所取得之多筆不動產均存有不當取得黨產之爭

議」，依據如下： 

（一） 90年間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即指出國民黨黨產確有

不當取得情形

監察院第 3屆監察委員於 90年 3月間提出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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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陳國民黨轉帳撥用之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前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經營之 19家戲院、贈與國

民黨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均與憲法規定及法律之實質

精神有悖，並函請行政院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行

政院即於 90年 12月 4日函覆監察院表示，將以特別立

法方式規範處理國民黨黨產。並由法務部研擬「政黨不

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於 91年 9月 13日送立法

院審議（載於起訴書第 6頁）。

（二） 91年、92年間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曾兩次公開宣示歸還

部分黨產予國家

國民黨前主席連Ｏ於 91年 9月 25日於國民黨中常會公

開宣布：涉及轉帳撥用、無償贈與之國民黨當時所有

152筆房地將主動捐贈，嗣於 92年 12月 20日，亦公

開表示：願主動將由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

經營之 7 家日產戲院（登記於中影公司名下）歸還國

家。國有財產局自 93年間起即針對前揭連Ｏ所宣示歸

還之中影公司名下日產戲院歸還事宜持續與國民黨進

行協商，過程中國民黨就上開日產戲院應歸還國家一事

並無爭執，僅就應歸還金額之計算方式與國有財產局有

不同主張（載於起訴書第 7頁）。

（三） 93年間財政部訂定黨產協商處理原則，中影公司等名

下部分黨產均為該原則所定之「國家資產」

財政部為於上開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完成立法

I7-12700
文字框
Ｏ



84

3 

前，先行處理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之國家資

產，經行政院核定後，於 93年 3月 10日訂定發布「政

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商處理原

則」，而國民黨所有之舊中央黨部大樓、中影公司名下

之日產戲院、中廣公司所接收日據時期臺灣放送協會之

土地、由政府補助款項或以徵收方式取得之不動產等，

均為上開原則第 3點第 2項第 5款、第 2款、第 3款、

第 4款等明定之「國家資產」（載於起訴書第 8頁、第

12頁至 17頁）。 

（四） 93年間起交通部就中廣公司名下四筆不動產黨產提起

訴訟，96年至 104年間經法院判決確定，屬於國家所

有

交通部自 93 年間起即陸續就中廣公司所有之板橋機

室、芬園土地、八里機室土地、花蓮機室土地等向各管

轄法院提起確認及返還所有權等民事訴訟，並經法院於

96 年間至 104 年間先後判決交通部勝訴確定，上開中

廣公司所有之不動產確認所有權屬於國家，應予歸還

（載於起訴書第 13頁至 16頁、第 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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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7月13日 
聯絡人： 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馬前總統今日（13日）針對本署偵辦三中等案發

表之聲明，本署說明如下：

一、 本署分案偵辦之合法性，毋庸置疑

本署於起訴書第 514頁及 107年 7月 10日所發布之新聞

簡報第 78頁（附件一）均已說明三中案前雖經特偵組於

103年 7月 31日予以簽結，為何本署又分案偵辦之原因，

茲再說明如次：

（一） 檢察機關以內部行政「簽結」之方式將案件偵結，並

無刑事訴訟法第 260條、第 303條第 4款之適用。

（二）本署係經告發人王ＯＯ、胡ＯＯ、徐ＯＯ、周ＯＯ、

林ＯＯ、黃ＯＯ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等自 105 年 8

月間起陸續告發，始行分案偵辦。

（三） 本案起訴之範圍除三中案外，尚擴及舊中央黨部大樓

交易案之事實，且本署歷經 2 次搜索及向相關公司、

國民黨及事務所函調資料等偵查作為後，確實發現多

項被告 3 人涉案之新證據，是本案自不受前案特偵組

簽結之效力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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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署起訴書從未引用「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本署業已於 107年 7月 12日發布新聞稿（附件二）澄清

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被告等所涉犯法條為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款及刑法第 342條等罪，起

訴書從未引用現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並

已說明本署於三中等案之起訴書所載「中影公司、中廣

公司及國民黨所取得之多筆不動產均存有不當取得黨產

之爭議」，確有依據。 

三、 被告等涉犯之非常規交易等罪並不以被告等人受有財物

利益為要件 

本案被告等涉犯之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普通背信等

罪，均不以被告等人受有財物利益為構成要件，縱被告

等主張「沒拿一毛錢」，然所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賤

賣黨產之行為，使暴利盡入他人私囊，當然成立犯罪，

毋庸置疑。 

四、中投公司確實有「預置了六千萬準備訴訟」 

本署於 107 年 7 月 10 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 33、35 頁標

題均明載「『中投公司』核發訴訟救助書」、「『中投公司』

提撥訴訟救助基金」，且中投公司最初簽准核發訴訟救助

金之時間係 95 年 4 月 19 日（載於起訴書第 133 至 135

頁），為被告馬ＯＯ擔任黨主席期間，被告馬ＯＯ聲明稱

本署指「其預置了六千萬準備訴訟」、「提撥時間也不是

其擔任黨主席的時候」云云，顯係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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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署期待審理程序能儘速依法公開與本案相關之「全部」

錄音檔與譯文供外界檢驗 

本案扣案之全部錄音檔和譯文事涉案外人權益，故本署

僅公布與案情相關部分，並已就被告馬ＯＯ涉案部分，

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107 年 4 月 25 日、27 日當

庭逐一播放錄音檔及提示譯文，被告馬ＯＯ及辯護人並

未就錄音檔真實性提出任何質疑，可見本署並無「斷章

取義」。如被告馬ＯＯ希望「全部公布」，即應確實聲請

法庭公開勘驗，以受公評。 

六、 本署係以被告馬○九「飾詞狡辯，相互推諉」為由，認

被告態度不佳 

本署於107年7月10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77頁係以被告

「猶飾詞狡辯，相互推諉」為由，認被告態度不佳，起訴

書內亦從未提及被告馬ＯＯ曾行使緘默權一事，被告馬Ｏ

Ｏ聲明指本署以其「行使法律保障被告的緘默權是『態度

不佳』」云云，顯悖於事實，混淆視聽。 

I7-12700
文字框
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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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7月18日 
聯絡人： 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今日（18日）馬前總統於國民黨中常會針對本署

起訴三中等案之說明內容，一再模糊焦點，混淆

視聽，本署澄清如次： 

一、 被告以每股 6.5元出售中視公司股權確屬賤賣無疑 

(一) 中視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其股票交易依證券交易相

關法律規範，應循在集中交易市場以盤價交易、買方

公開收購、標購、賣方拍賣、鉅額轉讓交易或盤後定

價交易等合法方式為之，絕無以「天龍八步」之財務

操作方式掩飾以低於盤價價格出售之理。

(二) 本署於 107 年 7 月 10 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 31 頁（附

件Ａ）即已載明，中視公司股票於 94 年 12 月 23 日(94

年 12月 24日集中交易市場休市)之收盤價為 11.5元，

於該日至 95 年 4 月 3 日之平均收盤價為每股 10.10

元，如謂每股 6.5 元之交易價格並非賤賣，實屬無稽。

(三) 況本署上開簡報第 27 頁（附件Ａ）已揭露被告馬ＯＯ

於 95 年 3 月 12 日國民黨內部會議時，就余ＯＯ意欲

索求中視公司股權交易差價利益時，初始亦表示：「這

個太荒唐了嘛」、「除非當初我們有這樣一個約定，

否則的話，不能夠說是用一個遠低於市場行情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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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讓他們獲得將近 5 億的暴利」等語，顯見被告馬

○○主觀上明知每股 6.5 元之價格，顯為悖於市場行

情之不合理低價。 

（四） 其餘有關中視公司股權遭被告馬ＯＯ等人賤賣之事實

理由，本署已詳載於起訴書第 85頁至第 140頁、第 571

頁至第 608頁，並於證據清單詳列 17項供述證據及 71

項非供述證據，事證明確。

二、 本署偵辦及起訴三中等案之適法性，毋庸置疑 

本署於起訴書第 514頁、107年 7月 10日發布之新聞簡

報第 78頁及 107年 7月 13日發布之新聞稿，均已說明

三中案前經特偵組於 103年 7月 31日予以簽結，本署又

分案偵辦之原因，其起訴之合法性，殆無疑義，詳見附

件Ｂ。 

三、 本署起訴書從未引用「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本署於 107 年 7 月 12 日、13 日已數度發布新聞稿，澄

清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被告等涉犯法條為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款及刑法第 342條等罪，起

訴書從未引用現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詳

見附件Ｂ。 

四、 被告使「不法暴利盡入他人私囊」涉犯非常規交易等罪，

事證明確 

本署於 107年 7月 13日發布之新聞稿，已澄清本署起訴

三中等案，被告等涉犯之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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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信等罪，均不以被告等人受有財物利益為構成要件，

縱被告等主張「沒拿一毛錢」，然所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

常規賤賣黨產之行為，使暴利盡入他人私囊，當然成立

犯罪，詳見附件Ｂ。

五、 中投公司確實「預置了六千萬準備訴訟」，不容被告混淆

視聽

本署於 107年 7月 10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 33、35頁及

107年 7月 13日發布之新聞稿，均係載明「『中投公司』

核發訴訟救助書」、「『中投公司』提撥訴訟救助基金」、「中

投公司確實有『「預置了六千萬準備訴訟』」，詳如附件Ｂ。

六、 本署期待審理程序能儘速依法公開與本案相關之「全部」

錄音檔與譯文供外界檢驗

本署已於 107 年 7 月 13 日發布之新聞稿，聲明因扣案之

全部錄音檔和譯文事涉案外人權益，故本署僅公布與案

情相關部分，如被告馬ＯＯ希望「全部公布」，即應確

實聲請法庭公開勘驗，以受公評，詳如附件Ｂ。

七、 被告馬ＯＯ等人「飾詞狡辯，相互推諉」係本署認定其

態度不佳之理由

本署於107年7月10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77頁、107年7月

13日發布之新聞稿，均說明本署係以被告等「猶飾詞狡

辯，相互推諉」為由，認被告等態度不佳，起訴書從未

提及被告馬ＯＯ曾行使緘默權一事，詳如附件Ｂ。

I7-12700
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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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扣案「證據」足以「說明」事實真相，被告勿以民粹手 

段干擾司法 

本署偵辦被告馬ＯＯ相關案件，檢察官均係秉持法律公

平辦理，絕無任何政治立場考量。本署呼籲被告應回歸

「證據」，澄清事實，切勿以情緒或民粹性手段，斵傷

司法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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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Ｂ：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7月13日 
聯絡人： 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馬前總統今日（13日）針對本署偵辦三中等案發

表之聲明，本署說明如下： 

一、 本署分案偵辦之合法性，毋庸置疑 

本署於起訴書第 514頁及 107年 7月 10日所發布之新聞

簡報第 78頁（附件 A）均已說明三中案前雖經特偵組於

103年 7月 31日予以簽結，為何本署又分案偵辦之原因，

茲再說明如次： 

(一)  檢察機關以內部行政「簽結」之方式將案件偵結，並

無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第 303條第 4款之適用。

(二)  本署係經告發人王ＯＯ、胡ＯＯ、徐ＯＯ、周ＯＯ、

林ＯＯ、黃ＯＯ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等自 105 年 8

月間起陸續告發，始行分案偵辦。

(三)  本案起訴之範圍除三中案外，尚擴及舊中央黨部大樓

交易案之事實，且本署歷經 2 次搜索及向相關公司、

國民黨及事務所函調資料等偵查作為後，確實發現多

項被告 3 人涉案之新證據，是本案自不受前案特偵組

簽結之效力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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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署起訴書從未引用「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本署業已於 107年 7月 12日發布新聞稿（附件二）澄清

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被告等所涉犯法條為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款及刑法第 342條等罪，起

訴書從未引用現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並

已說明本署於三中等案之起訴書所載「中影公司、中廣

公司及國民黨所取得之多筆不動產均存有不當取得黨產

之爭議」，確有依據。 

三、 被告等涉犯之非常規交易等罪並不以被告等人受有財物

利益為要件 

本案被告等涉犯之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普通背信等

罪，均不以被告等人受有財物利益為構成要件，縱被告

等主張「沒拿一毛錢」，然所為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賤

賣黨產之行為，使暴利盡入他人私囊，當然成立犯罪，

毋庸置疑。 

四、中投公司確實有「預置了六千萬準備訴訟」 

本署於 107 年 7 月 10 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 33、35 頁標

題均明載「『中投公司』核發訴訟救助書」、「『中投公司』

提撥訴訟救助基金」，且中投公司最初簽准核發訴訟救助

金之時間係 95 年 4 月 19 日（載於起訴書第 133 至 135

頁），為被告馬ＯＯ擔任黨主席期間，被告馬ＯＯ聲明稱

本署指「其預置了六千萬準備訴訟」、「提撥時間也不是

其擔任黨主席的時候」云云，顯係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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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署期待審理程序能儘速依法公開與本案相關之「全部」

錄音檔與譯文供外界檢驗 

本案扣案之全部錄音檔和譯文事涉案外人權益，故本署

僅公布與案情相關部分，並已就被告馬ＯＯ涉案部分，

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107 年 4 月 25 日、27 日當

庭逐一播放錄音檔及提示譯文，被告馬ＯＯ及辯護人並

未就錄音檔真實性提出任何質疑，可見本署並無「斷章

取義」。如被告馬ＯＯ希望「全部公布」，即應確實聲請

法庭公開勘驗，以受公評。 

六、 本署係以被告馬○九「飾詞狡辯，相互推諉」為由，認

被告態度不佳 

本署於107年7月10日發布之新聞簡報第77頁係以被告

「猶飾詞狡辯，相互推諉」為由，認被告態度不佳，起

訴書內亦從未提及被告馬ＯＯ曾行使緘默權一事，被告

馬ＯＯ聲明指本署以其「行使法律保障被告的緘默權是

『態度不佳』」云云，顯悖於事實，混淆視聽。 

I7-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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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7月12日 
聯絡人： 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針對若干媒體報導本署偵辦三中等案，所謂「拿

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北檢穿越鍘馬」云云，

與事實不符，嚴重混淆視聽，本署澄清如下： 

一、 本署起訴書從未引用「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被告等涉犯法條為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及刑法第 342條等罪，起訴書

從未引用現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論者指

本署「拿《黨產條例》去質疑這樁十幾年前的交易」、

「演穿越劇」云云，誠屬悖離事實、混淆視聽之言

論。 

二、 本署起訴書所載，中影公司等名下部分黨產存有不當取

得之爭議，確有所據 

本署於三中等案之起訴書所載「中影公司、中廣公司及

國民黨所取得之多筆不動產均存有不當取得黨產之爭

議」，依據如下： 

（一） 90年間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即指出國民黨黨產確有

不當取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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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第 3屆監察委員於 90年 3月間提出調查報告，

指陳國民黨轉帳撥用之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前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經營之 19家戲院、贈與國

民黨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均與憲法規定及法律之實質

精神有悖，並函請行政院確實澈底清理，依法處理。行

政院即於 90年 12月 4日函覆監察院表示，將以特別立

法方式規範處理國民黨黨產。並由法務部研擬「政黨不

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於 91年 9月 13日送立法

院審議（載於起訴書第 6頁）。 

(二) 91 年、92 年間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曾兩次公開宣示歸還

部分黨產予國家

國民黨前主席連Ｏ於 91年 9月 25日於國民黨中常會公

開宣布：涉及轉帳撥用、無償贈與之國民黨當時所有

152 筆房地將主動捐贈，嗣於 92 年 12 月 20 日，亦公

開表示：願主動將由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國民黨

經營之 7 家日產戲院（登記於中影公司名下）歸還國

家。國有財產局自 93 年間起即針對前揭連戰所宣示歸

還之中影公司名下日產戲院歸還事宜持續與國民黨進

行協商，過程中國民黨就上開日產戲院應歸還國家一事

並無爭執，僅就應歸還金額之計算方式與國有財產局有

不同主張（載於起訴書第 7頁）。

(三) 93 年間財政部訂定黨產協商處理原則，中影公司等名

下部分黨產均為該原則所定之「國家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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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為於上開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完成立法

前，先行處理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之國家資

產，經行政院核定後，於 93年 3月 10日訂定發布「政

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商處理原

則」，而國民黨所有之舊中央黨部大樓、中影公司名下

之日產戲院、中廣公司所接收日據時期臺灣放送協會之

土地、由政府補助款項或以徵收方式取得之不動產等，

均為上開原則第 3點第 2項第 5款、第 2款、第 3款、

第 4款等明定之「國家資產」（載於起訴書第 8頁、第

12頁至 17頁）。 

（四） 93年間起交通部就中廣公司名下四筆不動產黨產提起

訴訟，96年至 104年間經法院判決確定，屬於國家所

有

交通部自 93 年間起即陸續就中廣公司所有之板橋機

室、芬園土地、八里機室土地、花蓮機室土地等向各管

轄法院提起確認及返還所有權等民事訴訟，並經法院於

96 年間至 104 年間先後判決交通部勝訴確定，上開中

廣公司所有之不動產確認所有權屬於國家，應予歸還

（載於起訴書第 13頁至 16頁、第 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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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10月31日 
聯絡人： 陳佳秀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針對今日（31日）媒體報導，有謂被告馬前總統

就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質疑「錄音譯文斷章取

義」、「檢察官違反辦案客觀義務」云云，本署

澄清如次： 

一、 依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法）之規定，國民黨及黨營事

業並無退出媒體經營之急迫性 

（一） 廣電法規定未於期限前退出媒體經營，僅處以罰鍰

依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第 2 項之規定，政黨如未於 94

年 12 月 26 日前退出媒體經營者，處廣播、電視事業

1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是縱國民黨及黨營

事業違反廣電法，未於上開期限前退出中視公司、中

廣公司，亦無可能使中視公司、中廣公司遭受停播、

吊銷執照或廢止許可等重大處分。

（二） 政府公股係於廣電法所定期限後，始退出臺視、華視

之經營

針對政府公股如何退出臺視公司、華視公司等電視事

業之「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係在廣電法所定

94年 12月 26日退出期限後之 95年 1月 18日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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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中視公司與臺視、華視公司同屬全國性之無線

電視臺業者，自不致因國民黨及黨營事業未於期限前

退出中視公司經營，使中視公司遭到廢照。 

(三) 被告之前亦指出國民黨可不退出媒體

被告馬ＯＯ於 94 年 12 月 28 日國民黨第 17 屆中常會

第 16 次會議亦明確表示：「儘管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

定，甚至於在我們完成之前呢，也有人說其實民進黨

政府所掌控的媒體並沒有退出，所以我們沒退出也沒

關係…」，顯見被告馬ＯＯ確實亦認國民黨及黨營事

業並無依廣播電視法之規定退出媒體經營之急迫性。

(四) 被告行為使中投等公司蒙受重大損害

縱被告馬ＯＯ認「基於對社會的政治承諾、法律的強

制規定，以及國民黨對經費的迫切需求」，須依廣電

法所定時限處分三中，亦應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為中投公司、光華公司及單一股東國

民黨與其全體黨員謀取最大利益，自無以明顯逸脫一

般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於正常交易狀態下被期待應有

或被容許之作為，而以欠缺正當性、合理性之條件進

行非常規交易，致中投公司、光華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之理。

(五) 被告違法相關事證已詳載於本署起訴書，被告略而不

提，令人遺憾

其餘有關被告馬ＯＯ實係藉國民黨將依廣播電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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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時限退出媒體經營為由，掩飾實質包裹處分具不

當取得爭議之黨產等事實及理由，本署已詳載於起訴

書第 22頁至第 25頁、第 544頁至第 552頁，被告略

而不提，令人遺憾。 

二、 本署檢察官偵辦三中案均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亦期待與

本案相關之「全部」錄音檔與譯文能依法公開，以供外

界檢驗 

(一) 本署偵辦被告馬ＯＯ相關案件，均係秉持法律公平辦

理，且本署前於 107 年 7 月 13 日、18 日均已發布新

聞稿表示：「期待被告馬ＯＯ確實向法庭聲請公開勘驗

本案『全部』錄音光碟，以受公評。」

(二) 然被告馬ＯＯ今日仍空言泛指檢察官「故意截取當時

錄音的片段內容」、「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2 條關於檢察

官辦案客觀義務的規定」云云，卻始終未具體指明究

竟檢察官有何斷章取義之處。本署呼籲被告馬ＯＯ應

回歸「證據」，澄清事實，勿混淆視聽，斵傷司法威信。

三、 被告使「不法暴利盡入他人私囊」涉犯非常規交易等罪，

事證明確 

本署於 107 年 7 月 13 日、18 日發布之新聞稿，均已澄清

本署起訴三中等案，被告馬ＯＯ涉犯之非常規交易、特別

背信、普通背信等犯罪，均不以被告受有財物利益為構成

要件。被告所為財產性犯罪之違法犯罪所得，即令未據為

己有，然使他人因而獲得「不法暴利」，仍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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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故被告馬ＯＯ主張「沒拿一毛錢」云云，惟其使「不

法暴利盡入他人私囊」，當然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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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案件的報導出來，裡面都會有關於卷內資料，還有包含 0 1

    錄音檔都有洩漏出去，我想這對我個人來講壓力蠻大的，希 0 2

    望資料可以呈給庭上參考。（庭呈相關資料附卷） 0 3

    檢察官陳ＯＯ起稱 0 4

    既然被告汪ＯＯ自己已經提出，請容許我們花個十分鐘一次 0 5

    講清楚： 0 6

    一、被告此種說法，是在指涉、影射依法執行職務之檢察官有 0 7

    不法行為，一直以來被告方面對外始終使用這種說法，來 0 8

    打擊本署檢察官。為了避免混淆焦點、誤導法院，妨礙日 0 9

    後法庭活動之進行，故有在此澄清並指出被告說法不實之 1 0

    必要。 1 1

    二、本案檢察官於偵查時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對於此原則的 1 2

    尊重，故無法對媒體報導本案內容之真偽，做具體情節之 1 3

    澄清。但本署也已經在偵查中先後十次發布新聞稿澄清外 1 4

    界不實訊息，對於媒體報導所謂檢方發現、檢方掌握、檢 1 5

    方質疑等內容，嚴正聲明均與本署無關，報導內容與事實 1 6

    不符者甚多，均非向本署同仁採訪所得，不論報導內容正 1 7

    確與否，均與本署無關。本案牽涉之關係人例如共同被告 1 8

    、選任辯護人及證人甚多，關係人內部間有利害關係衝突 1 9

    者也不少，均有對外透露訊息、減輕責任以求自保之可能 2 0

    。 2 1

    三、本案於偵查期間，就將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提示給被告及 2 2

    辯護人詳細閱覽、聆聽、表示意見，故被告及辯護人於偵 2 3

    查期間，已經知道檢察官偵查所得的卷證內容，另外，本 2 4

    案於1 0 7年7月上旬就已偵查終結，偵查終結後，本署共寄 2 5

    出1 8份完整版起訴書給被告及辯護人，卷證均已移送貴院 2 6

    ，另外，相信本案被告及辯護人們今天來開庭前都已向法 2 7

    院聲請閱卷、複製本案全部卷宗及全部的證據資料，足見 2 8

    每位被告、辯護人都人手一套本案卷證資料。若說因為本 2 9

    署曾經持有過本案卷證資料即可遭被告方面誣指為洩密， 3 0

    那麼本案所有的被告、辯護人都有此嫌疑。 3 1

５２ (調閱之電子筆錄與附卷之筆錄內容不一致者，以附卷為準1 0 8 0 1 0 8 1 1 1 6 5 9

107 年 12 月 5 日準備程序筆錄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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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被告空口指稱影射檢察官洩密，但事實上本案的證據資料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1 0

     1 1

    

，檢察官應該才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人。就以被告間的對話

錄音來講，當初檢察官取得的是錄音「光碟」，不是原始

音檔，原始音檔保留在中投公司及其人員及本案被告中，

這裡面經手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有人負責錄音、

有人下載、儲存、有人燒製成光碟、有人翻譯譯文、有人

保管光碟。所以，當檢察官於偵查中問起證人關於錄音檔

一事，才發現不少人知情及經手，甚至還保有這些錄音檔

或錄音光碟。為了避免遭被告質疑檢察官空口無憑，我們

就舉出幾個卷內事證為例，供庭上參考，希望今日就在此

一次澄清，並且也順便作為被告汪ＯＯ及其辯護人表示錄

音譯文沒有證據能力之回應。 1 2

     1、證人文姓秘書1 0 6年1 0月1 9日庭訊（參本署1 0 5他7 8 2 9中視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筆錄相對人代理人卷（十三）、中影筆錄卷（四）P 1 4 4）

時說：扣案的光碟是我任職於中投秘書期間，汪ＯＯ交給

我的，汪ＯＯ希望我先幫他保存，每次開會時他身上會帶

錄音筆錄音，錄完後就先把錄音筆交給我，我就幫他存到

電腦裡，後來才轉成光碟，我是陸續轉錄成光碟，本來放

在公司，等到三中案子交易結束後，整份光碟就帶回家

了 ，當時錄音我是先轉到公司的檔案裡，後來基本上都有

燒成光碟，公司電腦內還有無留存檔案，我已經不記得

了，這批光碟，汪ＯＯ有說是他的保命光碟，光碟上我都

有標註錄音日期及與會人士。我當時將檔案存在我的公務

電腦裡。 2 4

     2、證人中投公司曾姓主管於1 0 6年1 0月2 7日庭訊（本署1 0 5他 2 5

     2 6

     2 7

    

7 8 2 9中影筆錄（三）P 1 2 0）時說：我知道汪ＯＯ可能在某些

場合他自己私人有帶錄音設備，我是中影鬧雙胞當時聽

同事講才知道的。 2 8

     3、證人中投公司林姓資訊人員1 0 6年1 1月9日庭訊（本署1 0 5 2 9

    他7 8 2 9中影筆錄卷（四）P 1 4 9）時說：我有經手處理過中 3 0

    投公司有關會議錄音的檔案資料，法務部和事業部的人拿 3 1

６２ (調閱之電子筆錄與附卷之筆錄內容不一致者，以附卷為準1 0 8 0 1 0 8 1 1 1 6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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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0 2

    

錄音筆給我聽，我轉成文字檔，都不是正式會議，前面都

有一段類似出門在戶外的聲音，通常都是類似訪談，印象

中有聽過汪ＯＯ的聲音。 0 3

     4、證人中投公司林姓法務人員於1 0 6年1 1月9日庭訊（本署1 0 0 4

        5他7 8 2 9卷（五）P 3 8）時說：由我辦公座位扣得之會議錄 0 5

     0 6

     0 7

     0 8

     0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音光碟，是汪總經理從9 5年元月開始，就有錄音習慣，據

我的觀察，他是用錄音筆，通常開完會他錄完音出來，因

為他要再使用錄音筆，他會請秘書把檔案從錄音筆抓下來

放他秘書的硬碟裡，累積一段時間後，汪總應該就是指示

公司林姓資訊人員把錄音燒成光碟，9 5、9 6、9 7這兩三年

光碟已經累積一定數量，汪總請文秘書把光碟裝起來，再

還給汪總保管，後來從9 6年這交易開始在媒體跟社會上有

一些爭議浮現，也有訴訟發生，如蔡ＯＯ告汪ＯＯ妨害名

譽，我認為汪ＯＯ可能擔心中廣之後也會有訴訟發生，所

以之後他就請秘書把檔案交給我燒成光碟，就放在我這裡

保管，之前他保管的光碟，可能因為訴訟上需要，就一起

交給我保管。他在職時會指示工讀生針對部分會議錄音做

譯文，譯文做好後交給我，我再印出來給他，另外他在職

期間也請我將跟榮麗與中廣有關的錄音光碟大概燒了兩三

套給他；有聽過汪總指示針對某一次會議做譯文的人很

多 。林姓資訊人員應該做了幾次譯文。 2 1

     5、蔡ＯＯ1 0 6年8月1 7、3 0日庭訊（本署1 0 5他7 8 2 9中影筆錄 2 2

     2 3

     2 4

    

卷（一）P 9 9、1 0 7反、1 1 1）時說：我在士林地院開庭

時 ，法官有給我看過汪ＯＯ提供的錄音光碟，證實汪Ｏ

Ｏ有習慣錄人家音。 2 5

     6、被告汪ＯＯ於1 0 6年1 0月1 8日庭訊時說：我當初錄下來的 2 6

    錄音就是交給秘書文某某，我不知道離職時有沒有將錄音 2 7

    帶帶走。錄音檔案也可以問中投的資訊部專員林某某，因 2 8

    為就我所知，燒光碟是他燒的。 2 9

     7、汪ＯＯ1 0 6年1 0月2 7日庭訊（本署1 0 5他7 8 2 9中視筆錄卷（ 3 0

    二）P 1 3）時說了幾件事情，大意如下：（1）我在9 5年3 3 1

７２ (調閱之電子筆錄與附卷之筆錄內容不一致者，以附卷為準1 0 8 0 1 0 8 1 1 1 6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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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 3日的會議中，跟主席報告，我有錄音，我沒有講這個 0 1

    話（這裡所講的主席也就是在場被告馬先生）。（2）有 0 2

    關三中案錄音檔案除了從我住處扣得之檔案外，我認為未 0 3

    扣得的檔案有可能留存於中投公司。（3）關於三中案錄 0 4

    音檔，事業部或法務部他們可能都有存放，因為職責所在 0 5

    ，我們中投的音檔有幾個用途，…這個音檔有可能在事業 0 6

    部承辦人或法務手上，我本身的部分錄完就交給文秘書。 0 7

    事業部及法務部的檔案，有可能他們為了做會議紀錄而錄 0 8

    音，他們也有可能去向文秘書取得我的錄音。 0 9

     8、汪ＯＯ1 0 6年1 1月1日庭訊（本署1 0 5他7 8 2 9中影筆錄卷（ 1 0

    四）P 1 6 5）時說的幾件事情，大意是：（1）我離職時之 1 1

    所以帶走有關三中案的光碟，是因為我認為那些案子還在 1 2

    進行當中，是具有爭議的。（2）其實就當時狀況而言， 1 3

    我的交易對手，我認為他們都知道我有錄音，有時候我會 1 4

    告訴對方不要亂講話，我們有錄音，雙方自然就瞭解為了 1 5

    攻防自保，會有錄音的動作，也許對方也有錄音。音檔中 1 6

    有許多處我都有說我有錄音。 1 7

     9、汪ＯＯ1 0 6年1 1月2 9日庭訊（本署1 0 5他7 8 2 9中視筆錄卷（ 1 8

    四）P 1 4 8）時說：（1）天龍八步的合法性我有音檔，我 1 9

    再提供。（2）先前提供本署關於中廣之錄音光碟大部分 2 0

    都是我自己錄的，如果我不在場，我會請承辦人鄭某某、 2 1

    曾某某錄音，承辦人都有可能有錄音，. .我們都會強調我 2 2

    們有錄音。（3）我對於錄音光碟真實性沒有意見，都是 2 3

    依照當時狀況錄音，我錄完之後就是交給秘書，錄完後， 2 4

    我不知道是林某或林某某燒錄出來，我只是1 0 1年1 1月3 0 2 5

    日離職時有請秘書把華夏公司跟中廣公司的音檔燒成光碟 2 6

    給我。（4）我認為檢察官在中投公司查扣的音檔都不會 2 7

    是竄改，都是真實的。 2 8

     1 0、由扣案3 - 2 - 5光碟檔案名稱「9 5 0 2 0 4下午中央黨部」錄音 2 9

    檔案中，可聽到汪ＯＯ對著在場的張ＯＯ、李ＯＯ等人說 3 0

    ：事實來講的話，我們都有T A P E，….要不是這是一個 3 1

８２ (調閱之電子筆錄與附卷之筆錄內容不一致者，以附卷為準1 0 8 0 1 0 8 1 1 1 6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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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o l i t i c a l的交易，我老早就翻臉了，大家拿t a p e出來放 0 1

     0 2

     0 3

     0 4

    

給你看啊，放給你聽，你看是不是。張ＯＯ回他：硬講這

話其實恐怖，你不要去講。…什麼你有什麼錄音或證據，

這不好。…我們自己有，我們有譜，不要用這種去恐嚇

他 。 0 5

    五、由檢察官剛才所舉的幾個事證就可以知道本案被告、中投 0 6

    公司諸多人員、交易對象、參與三中案的律師人員等人， 0 7

    都明明知道中投公司內部是有錄音檔的。之所以連被告馬 0 8

    先生及相關涉案人員間的內部對話，甚至是連找律師來教 0 9

    他們如何回應檢察官的對話，都錄音起來，還做成譯文， 1 0

    這些行為無非是為求自保。 1 1

     1 2

    

 六、以上種種事證，足見本案被告及本案相關人士早於9 5年初

在與榮麗公司商談期間，就經由汪ＯＯ報告，而知悉汪Ｏ 1 3

     1 4

     1 5

     1 6

     1 7

    

Ｏ於處理三中案時，會將相關人員對話內容錄音存證，但

對於此事，本案被告對外卻隻字不提，反而是一再對外宣

稱「檢察官洩漏偵查秘密」這種不實說法。被告顯然明知

本署檢察官並無洩密之舉，卻仍一再混淆事實，其心為

何 ？不言可喻。身為公訴檢察官，至難認同這種作法。 1 8

     1 9

     2 0

     2 1

     2 2

    

法官問

被告及辯護人所稱有庭呈資料外洩是指何部份？

被告汪ＯＯ選任辯護人陳ＯＯ律師答

    如今日庭呈1 0 7年1 2月5日週刊第4 5頁上方保密協

議。被告汪ＯＯ答 2 3

    我們並沒有指控何人洩密，我只是覺得每次出庭前就會看到 2 4

    週刊報導，我個人心理壓力蠻大的，我只是想跟庭上報告我 2 5

    個人的壓力真的是蠻大的，從這個案子出來到現在一年多， 2 6

    我個人承受的壓力很大。 2 7

     諭知本案改定1 0 8  年1  月2 3日上午9  點4 0分、下午2  點3 0分在第 2 8

     2法 庭續行準備程序，被告應自行到庭不另傳喚，如無正當理由 2 9

    不到庭得命拘提，被告、辯護人等人均請回、退庭。 3 0

    以上筆錄經當庭給閱朗讀受訊問人認為無誤簽名於後 3 1

９２ (調閱之電子筆錄與附卷之筆錄內容不一致者，以附卷為準1 0 8 0 1 0 8 1 1 1 6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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